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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重点增修法律法规 
《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篇》 

重点内容导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 2008

年 12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其重点内容如下：   

（一）明确再审事由   

  本解释第 10 条-第 18 条，用 9 个条文对再审事由中一些认识模糊的表述如“新的证据”、“基

本事实”、“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管辖错误”、“剥夺当事人辩论

权利”等进一步明确化，避免出现当事人与法院判断再审事由以及“错案”标准上的偏差。另外，在

审查再审事由是否存在时，本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予以审查，体现了对当事人申请再审

权利以及对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慎重对待。 

（二）新证据的界定 

本解释第 10 条对何为再审“新的证据”给予了界定，其中第一款将原审庭审结束前已客观存在

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

提供的证据；原审庭审结束后原作出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者重新鉴定、勘验，推翻原结论的证据三种

情形认定为“新的证据”。而第二款则将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供的主要证据，原审未予质证、认证，但

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亦视为“新的证据”。 

（三）明确了法院再审的三种审查方式 

  《民事诉讼法》修改中对审查程序和期限作了规定，但没有提及审查的方式，为此，司法解释明

确了径行裁定、调卷审查以及询问当事人等三种审查方式，由合议庭根据案情，分别采用。 

  所谓径行裁定，主要是针对再审事由明显成立或不成立情形下，采取的审查方式；调卷审查，主

要是指合议庭或审判人员认为仅审查当事人提交的再审申请书等材料难以作出提起再审裁定或驳回

再审申请裁定的情形下，应当采用的审查方式；询问当事人，主要是指当当事人以有新的证据足以推

翻原判决、裁定为由申请再审时，法院应当向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了解情况。 

  （四）对双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程序性保障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双方当事人均提出再审申请的情形，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应当如何处理，司

法解释分两种情况予以明确。 

  一方面是对方当事人在人民法院审查一方当事人申请再审时也申请再审的处理。由于申请再审是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一个案件发生法律效力后，可能一方当事人认为生效裁判存在法定应当

再审的错误，也可能双方都认为生效裁判存在错误。对此，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应当将对方当事

人也列为申请再审人，对其提出的再审申请需一并审查。 

另一方面，司法解释规定了人民法院审查再审申请期间人民检察院对该案提出抗诉的处理。人

民检察院基于本方当事人或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对该案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接到抗诉书后，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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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民事诉讼法》第 188 条的规定裁定再审。对于申请再审人提出的具体再审请求，应纳入已经启动

的再审审理的范围中一并予以审理。作这样的规定，主要是为了确保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平衡

保护，减少不必要的繁琐程序，节约司法资源。 

 （五）增加了案外人申请再审的程序性规定 

第 5条规定，案外人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且无法提起新的诉讼

解决争议的，可以在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或者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利益被损害

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作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因案外人申请再审，法院审查认为与案件有不可分的利益存在的，应当裁定再审。裁定再审后，

本解释第 42 条规定了分两种情形处理，一是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案外人应为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

的，在按第一审程序再审时，应追加其为当事人，作出新的判决；在按二审程序再审时，经调解不能

达成协议的，应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审时应追加案外人为当事人。另一种情形是，经审理认为案

外人不是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的，仅审理该案外人对原判决提出异议部分的合法性，并应根据审理

情况作出撤销原判决相关判项或驳回再审请求的判决；撤销原判决相关判项的，应告知案外人以及原

审当事人可以提起新的诉讼解决相关争议。这样规定，主要是为在再审程序中，为保护案外人的合法

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 

本解释对我国再审制度的影响 

在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有关审判监督程序的修改有 7 个条文，涉及到申请再审管辖、再审事由、申

请再审的审查程序和审查期限等内容。为了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规范审判监督程序，维护各方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解释应运而生，本解释在《民事诉讼法》关于审判监督程序部分修改内容的基

础上，对其增加和改进的制度的具体操作程序做了详细、明确的规定，丰富、充实了再审制度的内容，

减少了适用中的分歧意见，增强了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可应用性，从而对再审制度在诉讼中的价值和功

能的充分发挥了起到积极的作用。

重点条文导读 

法条 重点提示 

第二条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的申请再审期间不适用

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

本条明确规定了申请再审期间为

除斥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和延

长的规定。 

第五条 

  案外人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

权利，且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的，可以在判决、裁定、

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或者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利益

被损害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作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

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按

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处理。 

05 年-卷四-第五题之（4） 

第八条 

人民法院受理再审申请后，应当组成合议庭予以审查。 

本条规定了法院审查再审申请的

方式——合议庭。体现了对当事人

申请再审权利以及对双方当事人

http://www.jigool.cn/search/result.jsp?keyword=%E7%94%B3%E8%AF%B7%E5%86%8D%E5%AE%A1
http://www.jigool.cn/search/result.jsp?keyword=%E7%94%B3%E8%AF%B7%E5%86%8D%E5%AE%A1
http://www.jigool.cn/search/result.jsp?keyword=%E5%86%8D%E5%AE%A1%E4%BA%8B%E7%94%B1
http://www.jigool.cn/search/result.jsp?keyword=%E7%94%B3%E8%AF%B7%E5%86%8D%E5%AE%A1
http://www.jigool.cn/search/result.jsp?keyword=%E7%94%B3%E8%AF%B7%E5%86%8D%E5%AE%A1
http://www.jigool.cn/search/result.jsp?keyword=%E5%AE%A1%E6%9F%A5%E7%A8%8B%E5%BA%8F
http://www.jigool.cn/search/result.jsp?keyword=%E5%AE%A1%E6%9F%A5%E6%9C%9F%E9%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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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权益的慎重对待。 

第十条 

  申请再审人提交下列证据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新的

证据”： 

  （一）原审庭审结束前已客观存在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

证据； 

  （二）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

得或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 

  （三）原审庭审结束后原作出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者重

新鉴定、勘验，推翻原结论的证据。 

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供的主要证据，原审未予质证、认证，

但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应当视为新的证据。

本条规定了视为新证据的四种情

形，尤其是第二款的规定，扩大了

之前规定的新证据的范围。 

第十一条 

  对原判决、裁定的结果有实质影响、用以确定当事人主

体资格、案件性质、具体权利义务和民事责任等主要内容所

依据的事实，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

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基本事实”。 

第十三条 

  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

款第（六）项规定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一）适用的法律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的； 

  （二）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

的； 

  （三）适用已经失效或尚未施行的法律的； 

  （四）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的； 

  （五）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 

  （六）明显违背立法本意的。 

第十五条 

  原审开庭过程中审判人员不允许当事人行使辩论权利，

或者以不送达起诉状副本或上诉状副本等其他方式，致使当

事人无法行使辩论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规定的“剥夺当事人辩论

权利”。但依法缺席审理，依法径行判决、裁定的除外。 

第十六条 

  原判决、裁定对基本事实和案件性质的认定系根据其他

法律文书作出，而上述其他法律文书被撤销或变更的，人民

法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十三）

项规定的情形。 

第十八条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审判人员在

第 11—18 条是对再审事由中一些

术语如“新的证据”、“基本事

实”、“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

据”、“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管辖错误”、“剥夺当事人辩论

权利”等作了进一步明确，避免出

现当事人与法院判断再审事由以

及“错案”标准上的偏差。 

真题链接：05 年-卷三-37 题 

http://www.chinalawedu.com/fagui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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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是

指该行为已经相关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确认的情

形。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经审查再审申请书等材料，认为申请再审事由

成立的，应当径行裁定再审。 

  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的

期限，或者超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所列明的再审事

由范围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第二十条 

  人民法院认为仅审查再审申请书等材料难以作出裁定

的，应当调阅原审卷宗予以审查。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情需要决定是否询问当事人。 

  以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为由申请再审的，

人民法院应当询问当事人。 

第 19—21 条规定了对再审案件的

三种审查方式。 

第二十二条 

  在审查再审申请过程中，对方当事人也申请再审的，人

民法院应当将其列为申请再审人，对其提出的再审申请一并

审查。 

本条规定了双方当事人申请再审

的程序性保障。人民法院应当将对

方当事人也列为申请再审人，对其

提出的再审申请需一并审查。确保

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平衡

保护，减少不必要的繁琐程序，节

约司法资源。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终结审查： 

  （一）申请再审人死亡或者终止，无权利义务承受人或

者权利义务承受人声明放弃再审申请的； 

  （二）在给付之诉中，负有给付义务的被申请人死亡或

者终止，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也没有应当承担义务的人的；

  （三）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且已履行完毕的，但当

事人在执行和解协议中声明不放弃申请再审权利的除外；  

  （四）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可以另案解决的。 

本条规定了人民法院裁定终结审

查的四种情形。 

第二十六条 

人民法院审查再审申请期间，人民检察院对该案提出抗诉的，

人民法院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裁定再

审。申请再审人提出的具体再审请求应纳入审理范围。 

本条规定了法院审查再审期间，人

民检察院对该案提出抗诉的，人民

法院应当裁定再审，申请再审人提

出的具体再审请求应纳入审理范

围。 

第二十七条 

  上一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再审事由成立的，一般

由本院提审。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指定与原

审人民法院同级的其他人民法院再审，或者指令原审人民法

院再审。 

本条规定了审理再审案件的法院

的一般原则和例外规定。 

http://www.jigool.cn/search/result.jsp?keyword=%E7%94%B3%E8%AF%B7%E5%86%8D%E5%AE%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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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指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一）原审人民法院对该案无管辖权的； 

  （二）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

枉法裁判行为的； 

  （三）原判决、裁定系经原审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

作出的； 

（四）其他不宜指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的。 

第三十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

按照第一审程序或者第二审程序审理再审案件。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开庭审理。但按照第二审程

序审理的，双方当事人已经其他方式充分表达意见，且书面

同意不开庭审理的除外。 

本条主要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

案件，原则上应当开庭审理，以及

例外情况。 

第四十二条 

  因案外人申请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案外人应为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在按第一审程序再审

时，应追加其为当事人，作出新的判决；在按第二审程序再

审时，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应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

审时应追加案外人为当事人。 

案外人不是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的，仅审理其对原判决提

出异议部分的合法性，并应根据审理情况作出撤销原判决相

关判项或者驳回再审请求的判决；撤销原判决相关判项的，

应当告知案外人以及原审当事人可以提起新的诉讼解决相关

争议。 

本条规定了因案外人申请人民法

院裁定再审的，在不同情况下，法

院的处理方式。这条规定为在再审

程序中，对案外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提供了法律依据。 

真题链接：08 年-卷三-35 题 

 


